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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仙霞新村街道部分居民委员会规模化优化

调整的请示

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：

天山五村区域体量庞大，社情复杂，房屋类型及居民习惯混

杂交叉，不利于分类施治。该区域分别由天山五村第一居委会（全

域）（简称五一居委会）、天山五村第三居委会（部分）（简称五

三居委会）、芙蓉江路第一居委会（部分）（简称芙一居委会）管

辖，辖区边界交叉、管理重心不一。

仙逸居委会所辖户数超过 3000 户，按规定原则上应进行拆

分。

四方西郊花园隶属于虹仙居委会，位于北虹路虹古路口，与

虹仙居委会所在区域相隔北虹路中环，小区至居委会需绕行虹古

路或者仙霞路，居民办事不便。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印发＜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若干措施＞的通知》

（沪委办发〔2022〕23 号）要求，结合《上海市管辖规模较大

的居委会拆分工作指引》，推进居民自治管理，提高服务的精准

度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拟进行以下区域规模化优化调整如下：

一、天山五村区域。新建天山五村第二居委会（简称五二居

委会），并对五一居委会、五三居委会、芙一居委会进行相应调

整。除新建五二居委会外，这三个居委会办公场所维持不变，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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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配备根据实际情况调整。

二、仙逸居委会及芙蓉江路第二居委会（简称芙二居委会）

区域。将仙霞路 415 弄、435 弄整体划入芙二居委会。两个居委

会的办公场所不变，干部配备根据实际情况调整。

三、四方西郊花园。将小区整体从虹仙居委会划入虹旭居委

会。两个居委会的办公场所、干部配备均维持不变。

以上三个区域涉及的居委会通过征求各小区楼组长、党员骨

干意见等形式，将相关调整方案向居民进行解释说明，并经居民

会议表决通过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》的相关规定，

居民委员会的规模调整，由不设区的市、市辖区的人民政府决定。

经与区民政局等有关部门联系，拟按相关程序报请长宁区人民政

府决定。

当否，请批示。

仙霞新村街道办事处

2023 年 8 月 24 日


